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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简介

一、就业指导中心工作机构及其职责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就业指导中心是与校外教学实习管理处合署，中心主要全面负责毕业生的就业工作，组织开展毕业生就业指导、就业服务和毕业教育活动；根据国家的就业方针、政策和规定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意见，制定毕业生就业工作办法，规范毕业生就业工作行为；负责毕业生的资格审查和信息统计工作，并按时将信息上报主管部门；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提供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组织开展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活动；负责毕业生的推荐工作，对签订的就业协议实行监督管理，维护就业协议的严肃性；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编制毕业生就业建议方案； 负责办理毕业生的毕业鉴定与办理毕业生的离校手续；开展与毕业生就业有关的调研。

二、学院就业工作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海燕       联系电话（传真）：020-82908190  

三、学部就业工作联系方式

管理学部        联系人: 刘  伟    联系电话：020-82910416

会计学部        联系人：林湘毅    联系电话：020-82910430

外语与经贸学部  联系人：毛为慧    联系电话：020-82903239

经济学部        联系人：马桂林    联系电话：020-82918023

建筑学部        联系人：詹柳春    联系电话：020-82909807

艺术设计学部    联系人：文  谧    联系电话：020-82910452

机械电气学部    联系人：卢清秀    联系电话：020-82906455

四、学院就业信息发布网站

网址：http://www.hualixy.com/jyb/

五、毕业生就业工作有关部门联系方式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服务热线：16883883

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服务热线：020-85511723；85270642

学院教务处（毕业证、学位证发放）：020-82901324

学院学生处（档案、户籍、欠费、助学贷款）：020-82901320

学院党委组织部（党组织关系转接）：020-82904035

学院团委（西部志愿服务计划）：020-82906431

第二章 就业工作指南

第一节：2015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日程安排表

	时间
	工作内容

	2015年4月-6月
	毕业生通过学校就业在线录入本人资源信息

	2015年9月-12月
	毕业生有关调查、就业指导

	2015年11月20日
	毕业生准备求职的相关资料。毕业生填写《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并交学部填写推荐意见，并交学生处就业办和学院审核盖章；

	2015年11月20日起
	有选择地参加校内外各类供需见面会

	2015年11月起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建立就业意向后，向学部申请就业协议书书

	2015年12月起


	学部、学院就业办鉴证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各学部在2012年4月份后通过广东省大学生就业在线系统录入毕业生就业去向的相关信息

	2016年5月15—5月30日


	毕业生办理申请暂缓就业手续，各学部通过广东省大学生就业在线系统录入信息；

	2016年5月30日前


	暂缓就业毕业生名册报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同时停止办理暂缓就业手续

	2016年6月5日前


	学部编制好毕业生就业方案并通过广东大学生就业在线上报就业方案，就业指导中心审批

	2016年6月20日
	学部报调整就业方案

	2016年6月中旬
	毕业生离校教育、毕业生鉴定、毕业生问卷调查

	2016年6月底
	毕业典礼

	2016年 6月下旬-7月初


	毕业生领取《学位证》《毕业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

	2016年6月底—7月初
	文明离校

	2016年7月中旬


	根据就业方案转递毕业生档案；2012年7月中旬：各学部总结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并书面和电子版上报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

	2016年7月25日—2016年6月30日


	就业跟踪、办理调整改派手续，每月25日前毕业生递交申请及改派资料，学院就业办每月的最后一周到省就业指导中心办理改派手续


第二节：就业流程

一、就业工作的网络平台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就业在线（http://www.hualixy.com/jyb/）是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专门为就业管理工作开发的网络平台。我院的就业信息公布、就业咨询、网络就业指导，就业通知等都必须通过该网络平台进行操作。

广东大学生就业在线（www.gradjob.com.cn）是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网络平台，上报教育厅的所有信息必须通过此平台报送，其他系统或途径报送一律无效。

二、毕业生资格审查与资源信息的录入

每年的4月底前本科三年级学生通过学院制作表格进行个人信息填写、核对并修改。如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个人信息填写、核对，作为不能取得毕业生资格处理。下列情况的学生不在上报范围之内:

１、没有正式学籍的学生、旁听生；

２、成人教育、函授教育、网络教育、自考等学历教育学生；

３、港、澳、台学生（含国内学生在校期间持单程证赴港澳定居）；

４、外籍生源学生；

５、已经确定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

常见问题：

1、借考；

2、父母工作调动；

3、个人户口迁移；

 建议：同学如果符合上述情况之一的，请与老师联系

 解决方法：如果确定不了，以毕业时父母户口所在地为准。

1、毕业生生源地的界定

毕业生的生源地指学生的来源地。一般为入学前户口所在地，专升本的学生，指专科学校入学前户口所在地，生源地既不是籍贯也不是出生地。对于借考、父母工作调动、购买物业等情况发生户口异动的，以毕业时父母户口所在地为准。

2、毕业生资格审查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对各学校上报的毕业生数据进行资格审查，主要校验下列关键字段：姓名、性别、生源地、专业名称、总人数等。对于没有通过校验的毕业生，需要提供相关的书面资料。

（1）姓名：难字；错别字；姓名更改

需提供资料：（1）录取名册复印件（就业指导中心可提供复印）（2）公安机关改名证明（只改名的学生需提供）。

（2）专插本学生

需提供资料：录取名册复印件（就业指导中心可提供复印）。

（3）部分外省学生

需提供资料：录取名册复印件（就业指导中心可提供复印）。

（4）学籍异动的学生

需提供资料：（1）录取名册复印件（就业指导中心可提供复印）（2）教务部门的相关证明复印件。

（5）更改身份证

需提供资料：（1）录取名册复印件（就业指导中心可提供复印）（2）公安机关改身份证证明    

三、就业推荐表、就业协议书的管理
1、就业推荐表、就业协议书发放的对象

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应届本专科毕业生以及因特殊情况经学院教务部门同意延长学籍并于2010年取得毕业生资格的学生、定向生及名族生。

2、领取推荐表、《就业协议书》的申请

推荐表、协议书是由教育厅统一印制的，于11月份下发到学院。为了规范管理，毕业生在校期间领取推荐表和协议书按以下相关规定办理。（1）推荐表、协议书根据学院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实际情况，由学院统一发到学部，再由学部发到毕业生本人。（2）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取得就业意向后，由毕业生本人向学部提出申请就业协议书，学部同意后可领取。（3）毕业生离校后，一年内，和用人单位取得意向的，由本人向学部提出申请就业协议书，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审核后，在学部领取。

特别提醒：签约注意事项

1、学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前，建议对用人单位的情况多了解，诸如用工制度、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工作待遇、服务年限、是否接收户口、档案等，以免日后后悔当初的选择。

2、就业协议书上用人单位名称一栏必须填写单位名称（和公章一致），不要简写、误写或写别名。单位名称会在报到证上注明，各地市和各有关单位将根据报到证落实毕业生户口、档案关系等。

3、“档案地址”一栏要求填写签约单位指定的并且是详细的档案接收地址（包括具体接收部）。

4、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约定（包括协议书的现有条款中未能包括的项目），如：工作地点、户口所在地、岗位、待遇等，可在协议书背面或者附加协议中写明，由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同时在其旁边签字、盖章。毕业生应充分与单位进行沟通，尽量将内容填写清楚，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温馨提示：学生如果将协议书给了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已经盖章签字，无论学生是否签字，“要约”都已成立，学生违约不但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在申请新的协议书时还必须出具单位同意解除协议书的证明。

四、就业协议书的鉴证登记

1、学部鉴证登记。毕业生将已签约协议书提交学部负责就业工作副主任鉴定登记，学部就业副主任做好就业信息登记和到大学生就业在线系统录入毕业生就业资料提交学院就业指导科审核。

2、学院鉴证登记。毕业生将学部鉴证登记后的协议书提交学院就业指导科鉴证登记，学院就业指导科根据协议书信息到大学生就业在线系统审批学部上报的信息，鉴定完毕。

3、协议书各联分发。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签证协议书和接收函后，毕业生将就业协议书的“第一联：用人单位（红色）”寄送给签约单位；“第三联：鉴证登记单位(黄色)”交回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作为编制就业方案的依据；“第二联：毕业生（绿色）”毕业生自己保存。（具体按协议书右上侧要求）

温馨提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约后，无论是否经学院鉴证登记，此协议都已成立，双方都应承担相应协议责任。此外，为保障毕业生的合法权利，毕业生就业指导科原则上对不完整的协议书拒绝鉴证登记。如单位强烈要求提前鉴证登记，单位需出具书面证明，写明需要提前鉴证登记的原因，报经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科审核同意后方可鉴证登记。












    图1  《就业协议书》的鉴定流程

五、（遗失）损坏、错填推荐表和协议书的重新申请

  毕业生签领推荐表和就业协议书后，因损失、涂污需要更换推荐表和协议书者，由毕业生到就业网或到学部下载并填写《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补发推荐表、协议书申请表》，学部签字盖章后到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审核批准补发，补发时必须将原推荐表和就业协议书退还。（原则上不给于补办，特殊情况可以给于办理）

毕业生签领推荐表、就业协议书后，因故遗失需重新申领者，由毕业生填写《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推荐表、协议书申请表》，经学部签章后报学院就业指导中心：（1）空白就业协议书遗失的需在学院就业信息网刊登为期五天的遗失声明；（2）就业协议书已签约后遗失的，但仍然与原拟签单位签约的，毕业生提交以上材料后五个工作日后领取新的就业协议书 ；（3）就业协议书已签约后遗失的，但不再与原拟签约单位签约的，除提交以上材料外，同时还要提供原拟签单位的书面解约证明，新单位接收函，五个工作日后领取新的就业协议书。

 温馨提示：凡是重新申请就业协议书的，预留申请推荐表和协议书的时间，避免影响签约。





                                                                      是






                                                       否                












                              图2  毕业生推荐表、协议书的补发程序

六、解约与改签的规定

（1）为保障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切身权益，规范双方的诚信行为，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学院对毕业生违约和就业方案调整从严控制。就业协议书一经用人单位盖章即生效。签约各方必须严格履行协议书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原则上不允许违约。

（2）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后，因特殊原因确实需要解约的，毕业生应与签约单位协商一致，并取得签约单位出示的书面解约证明，毕业生从学院就业信息网资料下载区下载并填写《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毕业生解除就业协议书登记表》，经学部主管就业的副主任签章后连同原就业协议书（已鉴定的交回单位联（红色）和学生联（蓝色），未鉴证的交回全部三联）、解约证明、新拟签单位录用证明提交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五个工作日后到学院就业指导中心领取新的就业协议书。

（3）毕业生与签约单位达成共识，并将本人空白就业协议书转寄给用单位签字盖章后，若该毕业生想另签其他单位而申请新的就业协议书时，操作上参照违约申请就业协议书流程办理。

特别提醒：对于通过学院落实就业单位后违约的毕业生办理违约手续时，除需提供以上材料外，原则上要推荐1名本专业的同学去违约单位就业，避免浪费就业资源。

七、就业派遣

1、接收毕业生的户口档案的有效的接收证明（接收函）包括

（1）公务员录取通知书 ；

（2）各地市（县、区）人事局、教育局签发的录用通知书（函）；

（3）省直及中央驻粤单位主管部门签发的录用通知书（函）；

（4）省外单位所在地人事部门签发的录用通知书（函）；

（5）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有人事权主管单位盖章）。（接收函样本见附录）

2、上报时间

 每年的4月份开始至6月10日为第一次上报就业方案时间；6月20日至6月30日为补报就业方案时间：7月1日起为报调整方案时间。

特别提醒：毕业生不在规定时间提交有效证明，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负。


图3  就业方案的上报途径

3、就业方案的上报途径

    凡是列入2016届就业计划的毕业生，都必须在2016年6月6日前把就业证明和就业协议书交到各学部，各学部根据学生本人的就业去向（主要包括单位主管、单位所在地、具体单位名称、单位性质、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

各学院认真审核毕业生通过学校就业在线录入的就业信息（核对毕业生的协议书及有效接收证明），然后将毕业生的就业信息通过广东大学生就业在线报送，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复审后提交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审批。（如图3）

4、就业派遣类型

就业派遣是指毕业生毕业后，其档案、户口的去向，简单地说是指毕业生“物”（户口、档案）的就业，同学找到工作单位后，解决了“人”的就业，还必须关注自身“物”的就业。就业派遣（“物”的就业）有如下几种类型：

（1）回生源地就业

    有两种情况，一是毕业生派遣时未找到单位，默认派遣回生源地再谋职业（或者是毕业生找到非生源地的工作单位，但单位不能接收其档案、户口，也不愿意协助其本人挂靠单位所在地人才市场。）；二是毕业生需提供与生源地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者签约单位的接收证明。对应会有两种格式的报到证：一种是直接回生源地人事局报到（档案、户口转回生源地）；另一种是有单位，生源地与单位所在地一致。

①如本校学生李XX，汕尾市生源，派遣时找到一家私营企业单位，但单位不愿意协助其挂靠单位所在地人才市场，也没有办理暂缓就业，该同学默认其户口档案派遣回生源地。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为该学生签发的报到证如下图所示（注意：报到地址：生源地人事局，备注栏并没有显示其就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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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如本校学生陈XX，广州市生源（考入大学前是广州户口，详见第一章二——1:毕业生生源地的界定），与广东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就业协议书，而广东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在广州市。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为该学生签发的报到证如图下所示（注意：报到地址：生源地人事局，备注栏注明：广东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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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内跨地区就业

必须有单位所在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的接收证明或在就业协议书上签章。

省内跨地区就业是指毕业生到非生源地就业，须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并取得用人单位所在地就业主管部门的接收函（详见《关于接收函的有关说明》）。

如本校学生周XX，湛江市生源，经双向选择与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了三方就业协议，并向深圳市人事局申请指标，解决其户口及人事关系，根据周XX同学的协议书和接收函，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为该学生签发的报到证如下图所示（注意：报到地址：单位所在地人事局，备注栏注明：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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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省直及中央驻粤单位就业

必须有省直及中央驻粤单位主管部门的接收证明或在就业协议书上签章。

如本校学生方XX，清远市生源，经双向选择与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签订了三方就业协议，并得到其上级主管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批准，并在三方就业协议书上加盖公章。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为学生签发的报到证如下图所示（注意：报到地址：单位主管部门，备注栏注明单位地址：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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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省外就业

有单位所在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的接收证明或在就业协议书上盖章。如本校王XX，安徽省生源，经双向选择与杭州市XXXX有限公司签订了三方就业协议，并取得了杭州市人事局同意接收证明，接收其档案和户口。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为该学生签发的报到证如下图所示（注意：报到地址：省级就业主管部门，备注栏注明单位地址：杭州市XXXX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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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国（出境）与升学就业

毕业生申请出国（出境）、升学的必须由本人通过大学生就业在线网站（http://www.gradjob.com.cn）进行申请。

A:毕业生在网站上注册、绑定后，在“就业派遣申请”菜单下选择“出国（出境） 不参加就业申请”或升学不参加就业申请“的项目，阅读申请说明。

根据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相关通知规定：

“应届毕业生申请出国（出境），经批准后，学校不再负责其就业，学校将其档案和户口直接转回生源地。申请出国（出境）不参加就业的应届毕业生不得申请暂缓就业，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不再签发就业报到证。“

申请升学（含攻读博士、硕士、双学位及专插本）的毕业生，由毕业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学校审核、上报给省就业指导中心审批同意后，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不签发就业报到证。

在制定就业方案后提出不再升学的，应回家庭所在地就业，省毕业的就业主管部门不再补发就业报到证。

B:毕业生填写申请，并根据提交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签证或升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到学校就业主管部门。

申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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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防生、民族生及西藏、新疆定向生

国防生到定向培养的部队就业，报到证签发到部队。

民族生回生源地就业，报到证签发到生源地人事局。

西藏、新疆定向生，回签订定向协议的单位或生源地就业，报到证签发到定向单位或生源地人事局。如在读期间与定向单位解除定向协议的，还需提供教育部民族司的同意解除协议批复，经广东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审批后方可到其它单位就业。

（7）不纳入就业方案：外籍学生（含港澳生）、留级生、休学、退学、结业生

外籍学生、留级生、休学、退学和结业生不签发报到证，不能申请暂缓就业。

结业生：i、不能正常毕业，但仍想继续修完学业取得毕业证，这种情况可视为延长学制处理。结业生如果能取得毕业证且已落实单位的，可以凭协议书、接收函、毕业证书原件及教务处的证明到学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派遣手续。按省教育厅规定，在取得毕业资格三个月内找到就业单位或要求回生源地就业的，可以纳入当年就业方案派遣，签发当年的报到证。三个月后省教育厅不再受理该生的派遣申请。ii、结业生如果找到就业单位且单位确实需要就业报到证为毕业生办理相关手续的，凭单位接收证明可签发报到证，并在报到证备注栏注明“结业生”字样。

八、暂缓就业派遣

1、暂缓就业派遣的涵义
毕业生由于某种原因（a、考研、专升本待录取；b、考公务员待录取；c、等待就业单位人事主管部门的有效接收证明（详见四—1接收毕业生的户口档案的有效的接收证明包括）；d、试用或见习期等待就业单位正式录用等）暂不考虑办理派遣手续时，可以由个人向学校提出暂缓就业派遣申请，经学校同意并报广东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批准后签订暂缓就业协议书。经批准，毕业生的户口暂留学校（入学后户口已迁入学校的，入学后未迁移户口的暂不变动），档案由广东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集中保管，暂缓期为2年（2015年7月1日—2016年6月30日）。暂缓就业期间，如能落实就业单位者，可按照有关就业程序办理就业报到手续，逾期未落实就业单位者，其户口和档案转回生源地自谋职业。

2、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办理暂缓就业派遣？

“暂缓就业”并非推迟就业，准确的说应该是“暂缓就业派遣”，一方面，毕业生与就业单位签约后，即使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已到单位上班，如果就业单位不能接收毕业生档案和户口，毕业生暂未办理到人事主管部门的有效接收证明，也可以办理暂缓就业。另一方面，如果暂缓就业派遣，毕业生的档案未迁出，不能计算毕业生参加工作的工龄，影响毕业生工作后的职称评定，还可能影响到毕业生工作后的社会保险的购买，所以“暂缓就业”只适合有需要的特定毕业生，一般下面几种情况下可考虑办理暂缓就业：

（1）有就业愿望，但在就业派遣时（5月30日）前仍未落实就业单位，本人又不愿意将户口、档案转回生源地；

（2）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协议书，但在派遣时（5月30日）仍未取得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盖章（有独立人事权单位）或者仍未取得单位所在地人事局接收函的毕业生；

（3）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协议书的毕业生，但由于国家英语未通过，不能落户，须在7月份后才能拿到国家英语四级成绩证明的毕业生；或者是拿到毕业证后单位所在地人事局才开出接收函的毕业生；

（4）落实了就业单位，单位暂不解决档案、户口的毕业生；

（5）考研究生（专升本）、公务员等待正式录取通知的毕业生；

（6）自主创业还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毕业生；

（7）已有就业单位，但要一年见习期满后才正式办理接收手续的毕业生。

3、暂缓就业的申请（如图1-4）

     5月25-30日毕业生网上提交申请，经学院审核，就业中心审批后，在6月5日前，学院将申请暂缓就业的毕业生的有关信息通过广东大学生就业在线上报其就业方案。6月20日至30日，各学院发放条形码和暂缓就业协议书，并组织申请了暂缓就业的毕业生签订暂缓就业协议书。

特别提醒：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规定，凡逾期未办理暂缓就业的毕业生，责任自负，不能补办暂缓就业。

4、暂缓就业学生档案及户口、党组织关系管理

（1）毕业生离校前暂不发《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档案送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托管，户口（已迁移到学校的）托管在学校保卫处，党组织关系由学校组织部管理。

（2）暂缓就业期限内，毕业生找到接收单位后，凭有效的单位接收函件、《暂缓就业协议书》直接到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派遣手续；回生源地就业的，凭《暂缓就业协议书》直接到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派遣手续。

（3）暂缓就业期限届满，毕业生必须在暂缓期限届满后的十天内，回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办理有关派遣手续，过期不办理者，其户口和档案转回生源地自谋职业。

温馨提示：学院保卫可电话：020-82912445；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档案室电话：020-37626987；党组织的电话：020-82904035















                        图4暂缓就业的申请

5、暂缓就业期间如何办理《失业证》、《结婚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港澳通行证》

     根据暂缓就业协议的条款规定，凡在暂缓就业期间需办理《失业证》、《结婚证》、《流动人口婚育证》的，先到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取消暂缓就业，待户口、档案回生源地后，再到生源地的相关部门办理。《港澳通行证》可以到学院保卫科开证明，具体办理咨询保卫科。

6、暂缓就业的解除

     毕业生确定了自己的派遣方式以后，可申请解除暂缓就业。

第一阶段：档案移交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前（一般为7月10日前）

（1）①毕业生收到用人单位的有效接收函、公务员录取通知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把材料（有效接收函、公务员录取通知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和暂缓就业协议书交到学部负责就业工作的副主任处，由学部通过大学生就业在线上报方案，学院就业指导科复审提交到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等待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审核。

②毕业生选择取消暂缓就业回生源地就业，由学生本人持暂缓就业协议书到学部取消暂缓就业，暂缓就业协议书需要注明“取消暂缓就业回生源地，注明生源地所在地（写到县一级即可），本人签名，日期”等字样。再由学部汇总取消暂缓就业的学生名单报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科。

（2）省就业指导中心审核通过后，打印报到证，发放报到证；

（3）毕业生到学院负责就业工作的老师处领取报到证，凭报到证到户口所在地（入学前户口已迁入学院的，到学院保卫科）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第二阶段：档案移交到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后（一般为7月10日以后）（如图1-5）

（1）办理时间和地点：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每周一至周五到农林下路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取消暂缓就业，详细办公时间请查阅暂缓就业协议书。

（2）必备材料：回生源地就业的，需持有条形码的《暂缓就业协议书》和身份证、毕业证等有效身份证件；跨生源地就业的，持签订好的就业协议书、有效接收函或公务员录取通知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有条形码的《暂缓就业协议书》和身份证、毕业证等有效身份证件。

（3）办理程序：持以上相关的材料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办理解除手续，领取报到证，持报到证到学院保卫科（入学时户口已迁移到学院的）或者到户口所在地（入学时户口未迁移到学院，跨生源地就业的学生）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是中共党员的毕业生还需到学院办理党组织关系的迁移。

特别提醒：暂缓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办理取消暂缓就业手续的必要依据，毕业生必须妥善保管好本人的暂缓就业协议书！

有关用人单位的有效接收函请看第一章四—1“接收毕业生的户口档案的有效的接收证明（接收函）”的内容。

取消暂缓就业后的档案去向请登陆“广东大学生就业在线”网站（http://www.gradjob.com.cn）或致电020-37626987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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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暂缓就业的解除

九、党、团组织关系的迁转

（一）毕业生党组织关系的迁移

      根据中组部及学校《党员管理和组织关系转接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我院毕业生党员转移组织关系规定如下：

	毕业生党员向学部上报接收组织关系的地方（单位）党组织名称（县处级以上）


	学部为毕业生党员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


	毕业生党员填写记录卡等材料


	毕业生党员持组织关系介绍信在有效期内到相应党组织报到



	报到后地方（单位）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将毕业生组织关系转到相应的党


图6  党组织关系的迁移

1、转移组织关系相关流程

毕业生党员在学部开具《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到学院组织部盖章，同时《学生党员记录卡》和暂缓就业毕业生党员的《暂缓就业毕业生党员联系卡》交组织部存档——到学校组织部盖章——有效期内到介绍信抬头所写的党组织（县处级以上党组织的组织部门）报到——转到工作单位党组织或户口所在地党组织。如图1—6

2、暂缓就业毕业生党员

《暂缓就业毕业生党员联系卡》和暂缓就业毕业生的《学生党员记录卡》暂留学院保存，待转出组织关系时交组织部存档。

中共预备党员的暂缓就业毕业生党员需牢记自己的转正时间，预备期满及时回学院办理转正手续。

暂缓就业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暂留学院的时间为两年，满两年后，如仍未落实接收单位，本人应及时将组织关系转回生源地党组织或其它地方党组织，如不及时办理，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3、其他情况说明

校内转移的，介绍信的有效期为7天；转到省内（含广州市内）的，介绍信的有效期为30天；转到省外的，介绍信的有效期为60天；如有特殊情况，介绍信的有效期可为90天。

由于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党组织不接收介绍信等原因而无法转移组织关系的，必须在介绍信有效期内回校，寻求解决办法。不能丢失、涂改、撕毁介绍信。党员组织关系从学院校转出后，超过六个月未到接收单位转移组织关系的，按自动脱党处理。

尚未落实工作单位而户籍转回生源地或其它地方的党员，其组织关系转到户口所在地县级以上党组织，然后再转到镇、街道等户口所在地党组织。

毕业生党员毕业时移居境外或自费留学的，组织关系可转到学校组织部或生源地党组织。（本规定由学院组织部负责解释）

（二）毕业生团组织关系的迁移

以团支部为单位做好团员组织关系转出工作，由团支部负责收齐团员证，检查、核实各有关项目（年度注册、团费收缴等）后交给学院团委，由学院团委直接办理转出手续。（本规定由学院团委负责解释）

十、毕业生的档案管理

1、什么是毕业生的档案

毕业生档案是学生毕业前家庭情况、学习成绩、政治思想表现、身体状况等情况的文字记载材料。毕业生的人事档案是用人单位选拔、聘用毕业生的重要依据。用人单位往往根据毕业生人事档案中反映的德、能、才以及专业特长，将其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因此，学生毕业后，其档案能否准确、及时、安全地到达用人单位手中是非常重要的。

2、毕业生档案的作用

（1）确定本人身份、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学习经历、工作过程等历史资料。
（2）评定职称、出国、升学、生育等手续办理的凭据。

（3）毕业生的档案转移和去向，是毕业生办理就业手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毕业生应予以重视。

3、毕业生档案中一般包括的材料

（1）《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

（2）记录在校期间所学全部课程及实验、实习、设计、劳动等成绩的《学习成绩登记表》；

（3）在校期间的一切奖惩材料；

（4）入团、入党志愿书；

（5）毕业离校前的体检表；

（6）担任学生干部及尽职情况的有关材料；

（7）毕业生报到通知书（白色报到证副本）。

4、毕业生档案的管理

各学院在6月中下旬及时整理好毕业生的档案材料，根据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安排及时归档。

5、毕业生档案的转递

毕业生档案原则上转递到毕业生就业单位的人事管理部门（即报到证左上角的抬头单位，如：报到证抬头单位是梅州市人事局，则该生的档案转给梅州市人事局）。

（1）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的人事档案由学生处学生档案室按报到通知书的去向填写档案投递地址，经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档案管理室或集中移交到毕业生工作单位所归属的人事档案管理部门；

（2）读研毕业生，按学生读研所在学校地址投递档案；

（3）办理了暂缓就业的，毕业生的人事档案由学院统一转由省高等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统一保管；

（4）已办理出国的毕业生，按其生源地地址将其档案转回生源地人事档案管理部门；

（5）既没落实就业单位，也没有办理暂缓就业的，学院原则上将其档案转回生源地就业主管部门（一般为地市人事局或其直属人才交流中心）保管。广州生源一般转到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保管。

6、毕业生档案的转递时间及查询

7月20日至9月30日期间省就业指导中心转递毕业生档案，毕业生到单位报到后的3个月内跟踪本人档案去向（登录广东省大学生就业在线或电话咨询学院毕学生处，咨询电话：82901320，联系人：朱老师。

7、档案转递方式

按照《国家档案法》有关规定，高校毕业生档案必须以机密件由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或由学院通过指定方式转送到就业单位，不能由个人携带。

十一、毕业生报到

1、报到证的涵义

报到证，全称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由教育部印制，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部门单独签发。列入国家就业计划的毕业生才能持有的有效报道证件。用人单位以报到证为依据接收安排毕业生的工作。报到证为一式两联（正联和副联），正本为蓝色由毕业生持有到单位报到时用；副联为白色（也叫通知书）一般由学校学生档案室负责放进毕业生档案。

2、报到证的作用

⑴到接收单位报到的凭证；

⑵证明持证的毕业生是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的学生；

⑶凭报到证及其他有关材料办理户口和人事档案等手续；

⑷人才服务机构存档的证明。

3、学院发放报到证时间

每年的6月20日至30日各高校领取第一次方案的报到证。

每年的7月1日至10日各高校领取补充方案的报到证。

4、报到的相关规定

⑴毕业生必须按规定你改时间（7月1日至31日）及时到单位报到。如果已派遣的毕业生不按时到单位办理报到入户手续的，造成的经济损失、单位辞退、公安局注销其户口等后果，责任由毕业生自负。

⑵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规定，学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学院报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批准，不再负责其就业。

1 不顾国家需要坚持个人无理要求，经多方教育仍拒不改正的；

2 自派遣之日起，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不去就业单位报到的；

3 报道后，拒不服从安排，或无理要求用人单位退回的；

4 其他违反毕业生就业规定的。

⑶《报到证》是毕业生报到入户的重要凭证，一定能够要妥善保管，若遗失原则上不再补发。对于毕业后一年以内因不可抗拒原因遗失报到证需补办者，需按一下流程申请：

1 由毕业生本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报到证丢失作废声明（必须是报到证报到地址所在城市当地公开发行的报纸，丢失声明中包括姓名、毕业学校、所学专业、学历、报到证号等相关信息。）

2 登载作废声明的报纸一个月之后，学生持报纸和本人补办申请交学院就业指导科，由学院审核后提交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审批后补签报到证。

⑷毕业生在毕业后若干年发现档案中无报到证的，只能办理报到证遗失证明，不可以补办报到证。办理手续是，单位出具遗失报到证的证明，由学院主管就业部门填写《关于遗失高校报到证的证明》，并盖章，然后到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

十二、调整改派

     毕业生在7月1日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就业方案编制完成后，如有需要调整就业方案且符合规定条件的，可向学校申请办理调整改派。

1、当年的7月至次年的6月，每个月的25日前提交申请调整改派的相关资料（原派遣单位的退函、新录用单位的接收函、原报到证）到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由学院统一报送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签发新报到证。

2、对派遣到我省12个山区市（韶关、清远、湛江、茂名、阳江、肇庆、河源、梅州、潮州、揭阳、汕尾、云浮）的毕业生，只要当地需要，原则上不作调整。

3、对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原则上不作调整。

4、省教育厅明确规定：通过人才市场空挂档案的毕业生，一律不予改派。

5、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学院报地方主管毕业生调配部门批准，不再负责其就业。在其向学院交纳全部培养费和奖（助）学金后，由学院将其户口关系和档案转至家庭所在地，按社会待业人员处理。 

⑴不顾国家需要，坚持个人无理要求，经多方教育仍拒绝改正的。

⑵自派遣之日起，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不去就业单位报到的。

⑶报到后，拒不服从安排或无理要求用人单位退回的。

⑷其他违反毕业生就业规定的。

6、调整改派后，个人的档案、户口如何转移

毕业生办理改派之前，应查询其本人档案去向，等改派好新的报到证后，凭新开出的报到证存根联（白色一联的报到证）转移档案并将存根联放入其本人档案中，存根联是档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材料，档案中如果没有存根联将影响毕业生本人今后的评职称定级，工龄核算等。毕业生凭报到证蓝色一联和原户口迁移证回学校保卫处改签户口，凭蓝色联到新录用的单位报到或到人事局报到，同时查收档案。

十三、就业率的统计与上报

     省就业指导中心在根据各高校上报的就业信息进行核查后，每年的9月中旬（数据截止时间为9月1日）和12月底（数据截止时间为12月10日）分2次向社会分专业公布各高校的就业率。

     就业率的统计是以各学院上报的就业信息中单位性质、具体单位、单位联系人、单位联系电话为主要依据。所有纳入分子进行统计的就业信息的单位联系人和单位联系电话都不能为空。就业单位可以具体到部门，联系人可以是部门主管或同事，尽量不要是单位老总或老板。

学院上报就业率的时间：3-7月份，每月统计截止时间为15日，30日上报就业中心。

（一）不纳入已就业率统计情况

1、虚假的、不真实的信息：通过联系电话找到联系人核实后发现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信息。

2、不规范、不完整的信息：就业单位名称不规范，联系电话不完整。

3、无效的信息：联系电话是空号或不存在，联系电话是班主任或者辅导员的联系电话。

（二）每年3月份起，学院实行就业率月通报制度，5月份起周通报，就业率统计上报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上报学生的实际就业信息。

第三章 常见问题解答

第一节：就业政策、法规

一、如何从学院就业信息中心获取就业指导、政策、法规等信息

     学院就业信息在线在就业指导方面开设了各类专栏，包括有《职前教育网络学堂》、《政策法规》、《就业指南》、《在线咨询》、《就业讲座》、《基层就业》、《创业专栏》等专栏，栏目介绍如下：

《政策法规》：涉及与毕业生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就业政策，以及省、市的就业政策和学校的就业政策，例如，《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广东省“十一五”期间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意见》等。

《就业指南》：创业指南、就业相关手续的办事说明，毕业生求职心得等。

《在线咨询》：工作时间可以在线QQ联系就业指导中心老师咨询；非工作时间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等候答复。

《就业讲座》：整合校、院、就业指导社团、社会及相关部门就业指导讲座信息、就业指导活动信息，集中公布。

《基层就业》：（http://job.gdut.edu.cn/sanzhiyifu/）：国家积极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有各种系列活动：“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农村从教”、“选拔村官”等，并有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和措施，国家公务员的招录也逐渐向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学生中选拔。我校毕业生可通过此专栏，获取最新的基层就业信息。

《创业专栏》：国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毕业生敢于创业，多项政策支持大学生【34】创业；提供了小额担保贷款，工商管理登记“零收费”，个体经营管理免交部分费用，提供培训补助、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以及其他创业服务和资助；介绍大学生创业必备条件及成功创业案例。

二、国家鼓励普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及相关政策政策

1、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

⑴ 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支持

①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自筹资金不足的，可向当地指定银行申请一定额度的小额担保贷款（一般不超过5万元）；对从事微利项目的，还可获得贴息支持。

②自愿到西部地区及县以下的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自筹资金不足时，也可向当地经办银行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对从事微利项目的，可获得50%的贴息支持。

⑵ 免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且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日期在其毕业后2年内的，自其在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

⑶ 享受培训补贴

离校后登记失业的毕业生，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举办的创业培训，可享受职业培训补贴。

⑷ 免费创业服务

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可免费获得公共就业服务部门提供的创业指导服务，包括项目开发、方案设计、风险评估、开业指导、融资服务、跟踪扶持等内容。

2、《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发放对象和创业税收优惠政策享受流程

 ⑴《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发放对象是毕业年度内在校期间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其中，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
 ⑵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创业的，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向创业地县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认定申请，由创业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就业失业登记证》，一并作为当年及后续年度享受创业税收扶持政策的管理凭证。

　　 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离校后创业的，可凭毕业证书直接向创业地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认定申请。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对有关情况审核认定后，对符合条件毕业生核发《就业失业登记证》，并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

⑶对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在3年内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3、《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的申领程序和监督管理

（1）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创业的，注册登录教育部大学生创业服务网（网址：http://cy.ncss.org.cn），按照要求在网上提交《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申请。

（2） 所在高校对毕业生提交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核，通过后注明已审核，并在网上提交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3）高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数据库对高校毕业生的身份、学籍学历、是否是应届高校毕业生等信息进行复核并予以确认。税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高校和学生本人都可随时查询。

（4）工作流程建议。应届毕业生在网上提交申请后，所在高校应在3-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网上审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接到高校提交的申请后3-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由高校自行打印并发放。原则上应在高校毕业生提交申请后10个工作日之内办结。

（5）规范管理。《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由国家教育行政门部统一样式并印制（带防伪标志），按毕业生比例下发至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分发到高校并在网上审核确认。《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采用实名制，限本人使用；若遗失或损毁，高等学校应依申请及时补发、换发。

4、凭《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享受政策程序

（1）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的毕业生可直接向创业地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就业失业登记证》认定申请，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对提交申请相关情况审核认定后，核发《就业失业登记证》，作为当年及后续年度享受税收扶持政策的管理凭证。

（2）毕业生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减免税申请及税务机关所需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向创业所在地县以上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减免税，通过审核后，享受创业税费减免优惠政策。

5、使用《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能享受的优惠政策

持《就业失业登记证》（附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在三年内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应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6、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离校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程序
（1）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离校后创业的，可凭毕业证直接向创业地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对提交申请相关情况审核认定后，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相应核发《就业失业登记证》，并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

（2）毕业生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减免税申请及税务机关所需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向创业所在地县以上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减免税，通过审核后，享受创业税费减免优惠政策。

三、国家鼓励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政策五十问（2012届为例）

1. 国家鼓励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这里的“高校毕业生”如何界定？

指中央部门和地方所属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应届毕业生。不包括往届毕业生及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类学生、各类非学历教育的学生。征集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以男性为主，女性应届毕业生征集根据军队需要确定。

2. 公民应征入伍需要满足哪些政治条件？

征兵政治审查的内容包括：应征公民的年龄、户籍、职业、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文化程度、现实表现以及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成员的政治情况等。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必须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军队，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决心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而英勇奋斗等等。
3. 公民应征入伍要满足哪些基本身体条件？

　 应征入伍的公民要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其中，有几项基本条件： 

　　身高：男性162cm以上，女性160cm以上

　　体重：男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20%、-10%

　　      女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15%

　　标准体重=(身高-110)kg

　　个别体格条件较为优秀的应征男青年，体重可放宽至不超过标准体重的25%，不低于标准体重的15%。

　　视力：陆勤岗位视力标准，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入伍，右眼裸眼视力放宽至4.6，左眼裸眼视力放宽至4.5。

　　内科：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呈阴性，等等。

4.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年龄条件有何要求？

　　高职（专科）毕业生当年为18-23周岁，本科以上学历的可以放宽到当年24周岁。

5. 面向2015届高校毕业生的征兵预征工作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全国征兵工作在每年冬季进行，从2009年起，对普通高等学校应届高校毕业生实行预征制度。2015年4月12日至7月12日，高校所在地兵役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进入高校，开展预征工作，到毕业生离校为止。

6. 现在确定为预征对象后，什么时候正式入伍?

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离校前应在网上参加预征报名，并在就读学校完成兵役登记和预征对象确定工作，持《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在冬季征兵开始前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县（市、区）征兵办公室报名应征。年底批准入伍。 

7. 什么是网上预征报名？

为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工作过程管理，自2010年始，全面实施网上预征，所有参加预征的高校毕业生必须上网登记报名。兵役机关不再向高校发放统一印制的《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和《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以下分别称《登记表》、《申请表》），有报名应征意向的毕业生可登录“大学生网上预征报名系统”填写、打印《登记表》和《申请表》，按要求参加兵役机关组织的各环节活动。

8. 实行高校毕业生网上报名对毕业生有哪些好处？

一是毕业生可自行上网报名打印有关表格，简化了办事程序，既方便又省时。二是通过学籍信息比对，确定高校毕业生是否符合享受国家鼓励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政策条件。三是网络系统可提供免费政策解读信息、提醒预征对象及时应征等服务。

9. “大学生网上预征报名系统”网址是什么？

http://zbbm.chsi.com.cn或http://zbbm.chsi.cn
10. 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要经过哪些程序？

　 ⑴ 参加网上预征报名：4月至7月，有应征意向的毕业生登录“大学生网上预征报名系统”报名预征，填写、打印《登记表》和《申请表》，交所在学校预征工作管理部门。

　　⑵ 参加初审、初检，通过确认：5至7月份，按照兵役机关的统一安排，预征报名毕业生参加身体初检、政治初审，通过的毕业生被确定为预征对象。7月12日前，高校协助兵役机关，将《登记表》和《申请表》审核盖章发给预征对象并完成网上信息确认。

⑶ 到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10月底全国征兵工作开始后，预征对象携带《登记表》和《申请表》，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县（市、区）征兵办公室报名应征。通过体检政审的高校毕业生由县级兵役机关批准入伍。

11. 高校毕业生预征工作在高校由哪个部门牵头负责？

　 由学生管理部门或武装部门牵头。有意向参军入伍的高校毕业生可向所在学校学工部（处）、就业中心、武装部咨询。
12. 高校毕业生预征的政审工作由哪个部门负责?

征兵政审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统一安排，由同级公安机关具体负责，有关单位予以协助。

13. 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享受哪些优惠政策？

　 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除享有优先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审、优先审批定兵外，还享受优先选拔使用、考学升学优惠、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就业安置帮扶等优惠政策。

14. 如何理解高校毕业生应征“优先”政策？

　 征兵报名前，县级兵役机关通知预征对象报名时间、地点、注意事项等。高校毕业生本人持《登记表》到户籍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报名应征。

　　高校毕业生预征对象体检由县级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同级卫生部门具体负责。征兵前，县级兵役机关要通知预征对象体检时间、地点、注意事项，安排其上站体检。

　　组织高校毕业生政审时，严格按照《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进行。《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中的“就读学校鉴定意见”栏的鉴定意见以《登记表》意见为准，不再填写鉴定意见。入伍前，《登记表》作为政审表的附件装入新兵档案。

　　县级兵役机关召开定兵会议审批定兵时，优先批准体检、政审合格的高校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入伍。

15. 如何理解对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优先选拔使用”？

对符合选取士官条件的士兵，同等条件下具有全日制大专毕业生以上学历的优先选取；相同专业岗位的士兵，在任职能力相当的情况下，优先选取高学历士兵。

对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办公室本科第一批、第二批统一录取且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士兵，以及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取得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学位的毕业生士兵，表现优秀的可选拔为提干对象；对国家“211工程”等重点高校、军队建设急需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建设学科毕业生士兵，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

选拔对象的基本条件是：政治立场坚定，军事素质过硬，文化基础扎实，志愿献身国防事业；中国共产党党员或优秀共青团员；入伍1年半以上，一般应在推荐的旅、团级单位工作满1年；担负正（副）班长、技术骨干，发展潜力较大；现实表现好，被评为优秀士兵或被旅、团级以上单位评选为先进个人；大学本科毕业的，年龄不超过26周岁（截止当年6月30日，下同），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年龄不超过29周岁；身心健康，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

符合上述条件，获得二等功、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奖励的，或者被军区级以上单位树为重大典型，表彰为英雄人物的，以及驻国家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驻特类、一类岛屿艰苦地区部队的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士兵选拔对象，年龄可放宽1岁。

16.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给予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的内容是什么？

　　从2009年起，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补偿。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费补偿款首先用于偿还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

17. 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的标准是多少？

　　国家对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每学年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金额，最高为6000元；毕业生在校期间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高于6000元的，按照每年6000元的金额实行补偿或者代偿；高校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低于6000元的，按照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本息两者就高的原则，实行补偿或代偿。
18. 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都可以享受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吗？

　　在校期间已享受免除全部学费政策的学生、定向生、委培生、国防生、按部队生长干部条件招收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从高校毕业生中直招的士官，均不享受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19. 实行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如何计算？

　　对本科、专科（高职）、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年限，不论服役时间长短，分别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应学制计算一次性给予补偿。在校学习时间低于相应学制规定年限的，按照实际学习时间计算。在校学习时间高于相应学制规定年限的，按照学制规定年限计算。专升本、本硕连读、中职高职连读、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年限，分别按照完成本科、硕士、高职和第二学士学位阶段学习任务的实际时间计算（即按完成最终学历阶段学习任务的实际时间计算）。

20. 申请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的程序是什么？

⑴ 填写有关表格：预征工作开始后至7月12日前，有应征意向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登录“大学生预征网上预征报名系统”（http://zbbm.chsi.com.cn或http://zbbm.chsi.cn），填写、打印并向就读高校递交《登记表》、《申请表》。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还需提供与经办银行签订的还款计划书复印件。其中，应注明已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⑵ 高校初审盖章：离校前，高校对被确定为预征对象的毕业生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条件资格、具体金额及相关信息资料进行初审，确认无误后，在《申请表》上加盖公章，连同《登记表》一起交给学生本人。

⑶ 表格递交县征兵办：10月31日前，高校毕业生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时将《登记表》及《申请表》交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⑷ 县征兵办审批入伍、复核材料并盖章：12月31日前，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后，向其发放《应征入伍通知书》，并会同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申请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等情况进行复核。确认无误后，分别在《申请表》上加盖公章。

⑸ 学生资助中心审核并确定最终名单：次年1月15日前，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将户籍为本县（市、区）的入伍高校毕业生的《应征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及《申请表》原件，寄送至应征入伍毕业生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各高校按隶属关系，分别报各省（区、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最终，汇总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核、备案后，确定当年享受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政策的最终名单及具体金额。

21. 补偿、代偿的经费如何发放到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手中？

　　各中央部门高校和地方高校在收到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息资金的15个工作日内，向毕业生补偿学费；对于申请助学贷款代偿的毕业生，由学校代替毕业生按照还款协议，向银行偿还其在本校办理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并将银行开具的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凭据交寄毕业生本人或其家长。将剩余资金汇至高校毕业生指定的地址或账户。

　　入学前在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应征入伍毕业生，在收到代偿资金后1个月内，根据与银行签订的还款协议，由学生本人或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一次性向银行偿还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息。

22. 因个人原因被部队退回，毕业生已获补偿、代偿的经费要被收回吗？

高校毕业生因本人思想原因、故意隐瞒病史或违法犯罪等被部队退回的，取消其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的资格。已获补偿或代偿资金由毕业生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征兵办公室收回，并逐级汇总上缴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3. 高校应届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年限是多少？

我国现行的义务兵役制度是两年。

24. 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士兵退役后，享受哪些就学优惠政策？

（1）参加政法院校为基层公检法定向岗位招生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退役后三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

（3）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后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4）具有高职（高专）学历的，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或经过一定考核(计划单列、专升本考试、单独录取)，30%比例入读普通本科。

25. 具有高职（高专）学历的毕业生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是军队给安排还是需要自己联系？

　　具有普通高职（高专）学历的毕业生退役后，可自行在户口或工作所在地报名参加全国成人高校专升本招生，经相应成人高校审核后录取。
26. 具有高职（高专）学历的毕业生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何时报名，何时入学？

　　每年春节前报名，3月1日前完成录取工作，新生于当年春季入学。
27. 报名参加全国成人高考专升本招生需要带哪些材料?

　　退役毕业生可凭身份证、普通高职（高专）毕业证、士兵退役证，在户口或工作所在地省级成招办指定的地点报名，并按照省级成招办公布的招生院校及专业目录填报志愿。

28. 报名参加全国成人高考专升本招生，如何实现免试录取？

　　退役的高职（高专）毕业生报名后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报名结束后，有关成人高校对报名人员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核，确定录取名单，经省级成招办办理相关手续后发放录取通知书。报名人数超出计划数的，成人高校对报名人员进行必要的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由省级成招办调剂到其他志愿高校录取。

29. 成人专科起点升本科教育的学习年限为多长？

　 学习时间一般为两年半。未尽事宜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30. 具有高职（高专）学历的毕业生退役后报考普通高校本科，如何参加考试？有何优惠政策？

 　具有高职（高专）学历的退役毕业生与其他普通专升本考生一起报名参加考试，享受招生计划单列、考试成绩单独划线、按报考人数30%比例择优录取的优惠政策。

31. 具有高职（高专）学历的毕业生退役后报考普通高校本科，何时报名，何时入学？

　　每年春节后报名（具体时间询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6月底前完成录取，新生于当年秋季入学。

32. 毕业生退役后报考普通高校本科需要带哪些材料？

　　考生凭身份证、普通高职（高专）毕业证书和士兵退役证，到户口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高校报名。

33. 普通专科起点升本科教育的学习年限为多长？

　　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一般为两年。未尽事宜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34. 只有本科学历的毕业生退役后报考研究生才加10分吗？是单科加分还是总分加分？

　　除本科学历外，高职（高专）学历的退役士兵以本科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硕士研究生，也可以享受初试总分加10分的优惠政策。

35. 什么是政法院校为基层公检法定向岗位招生？

　　2008年，政法院校开展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重点从军队退役士兵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中选拔人才，为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公、检、法、司机关定向招录培养专科以上层次的各类人才。
36. 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其户口档案存放在哪里，如何迁转？

　　高校毕业生在4-7月份参加预征，身体初检和政治初审合格，填写《登记表》，将户口迁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档案可转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人才交流中心存放。批准入伍后，其学籍档案放入新兵档案。

37. 高校毕业生退役后就业及户档迁移有何优惠政策？

　　高校毕业生服役期满择业可参照应届高校毕业生办理就业手续。入伍高校毕业生退出现役后一年内，可视同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向原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户档随迁（直辖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原毕业高校就业招聘会，享受提供信息、重点推荐、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38. 退役的高校毕业生参照应届高校毕业生办理就业报到证有无时间期限？

申请办理就业报到证的期限从毕业生退出现役当年的12月1日起到次年12月31日止。

39. 没有参加网上预征报名的高校毕业生是否还可以应征入伍并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离校前未报名应届毕业生，冬季征兵前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武装部报名并进行兵役登记，合格者确定为预征对象，择优送站体检。体检、政审合格被批准入伍后，补办补偿代偿等手续，仍可享受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的各项优惠政策。

40. 高校毕业生被确定为预征对象之后，如果在正式入伍前又找到工作了怎么办？

　　高校毕业生参加预征不影响其就业。参加预征的毕业生经过初检、初审被确定为预征对象后选择就业的，应及时告知预征所在地兵役机关，并将预征手续退回。

41.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户籍已迁回原籍，但最终未能入伍。如落实了新的就业单位，应如何办理就业报到手续？

　　对于离校时户籍已迁回原籍、但未能入伍的高校毕业生预征对象，如落实了新的就业单位，可根据有关规定，向原就读学校申请办理就业改派手续，毕业生就业地公安部门凭毕业生所持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为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直辖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42. 在校大学生、往届生是否可以参加冬季征兵，并享受国家鼓励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入伍的优惠政策？

大学在读学生和往届毕业生入伍，按照当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征兵命令中有关政策办理，不享受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的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翌年毕业生入伍可以享受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的优惠政策。

43. 普通高校女性毕业生是否可以参加预征？是否可以参军入伍并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

　　普通高校毕业生入伍预征面向男性毕业生，女性毕业生不参加预征，但可在冬季征兵时在地方兵役部门直接报名应征，如果获准入伍，享受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各项优惠政策。女性应届毕业生征集条件以每年的征兵命令及相关文件明确。

44. 翌年毕业的毕业班学生是否可以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服完兵役后是否还需要回校复读？

　　翌年毕业的毕业班学生在本年度冬季入伍，届时按照学校的规定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和答辩的，可以提前毕业的，能够享受国家关于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的有关优惠政策。也可以作为在校大学生入伍，服现役完成后复学继续完成学业。

45. 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是否有专业限制？

　　高校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没有专业限制，符合身体条件、政审条件的都可以报名应征。

46. 已经和工作单位签约，现在又想应征入伍，是否属违约？

　　普通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需要变更就业协议，不属于违约。依法参军服兵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和权利，受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护，用人单位要依照《宪法》、《兵役法》等规定，支持本单位员工依法服兵役，并落实好他们退役后的安置工作。高校毕业生要和用人单位及时沟通协商，共同做好工作安排。

47. 什么是士官？与义务兵有什么区别？

　　我军现役士兵按兵役性质分为义务兵役制士兵和志愿兵役制士兵。义务兵役制士兵称为义务兵，志愿兵役制士兵称为士官。士官属于士兵军衔序列，但不同于义务兵役制士兵，是士兵中的骨干。义务兵实行供给制，发给津贴，士官实行工资制和定期增资制度。这次预征指的是义务兵。

48. 应届本科毕业生应征入伍是否直接为士官？

　　目前部队面向毕业生既招收士官，也招收义务兵，这是两个不同兵役性质的士兵系列。士官不属于义务兵役。义务兵服役两年后，符合条件的，可以被选为士官。

49. 士官直招什么时间开始？高校毕业生直招士官是否可以享受学费补偿等政策？

　　士官直招工作5、6月份开始，8月份批准入伍，符合军队特殊专业需求的毕业生，可以在学校或者户口所在地县（市、区）以上征兵办公室报名，经过体检、政审、学历专业审定等环节，招收到部队，高校毕业生直招士官不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优惠政策。

50. 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后，是否可以报考军校？考哪方面的文化课程？报考军校有何年龄限制？

高校毕业生入伍第二年可以考军校。文化课程为全军士兵考学统一课程。年龄限制放宽到23周岁。

四、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工作事宜（2015年为例）
一、指导思想
通过招募高校毕业生参加“三支一扶”志愿活动，提倡和支持青年学子到基层锻炼和提高，让广大高校毕业生熟悉国情，了解民情，不断增强热爱农村、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在艰苦的基层经风雨、见世面，丰富阅历，磨炼意志，提高能力，全面发展，进而引导和鼓励广大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充实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促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目标任务
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量化测评、公平选拔、统一派遣的方式，招募1400名高校毕业生，到我省山区县及东西两翼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
三、招募原则、对象、条件
（一）招募原则
1. 公开透明。招募岗位按“一人一岗”设置，岗位需求条件明确。1400个岗位信息详见《广东省2015年“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基层岗位需求信息表》，可在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专题网站（以下简称专题网站，http://www.szyf.org.cn）、广东人社网（http://www.gdhrss.gov.cn）、广东人才网（http://www.gdrc.com）上查询。同时可在专题网站查询“三支一扶”相关政策、以及2015年招募方案、招募程序、选拔原则、测评标准和招募结果，确保招募过程信息公开、程序透明。

 2. 公平公正。岗位需求条件明确，系统按照统一的量化测评指标和评分标准，自动对资格复核合格的学生进行综合评分排序。

 3. 择优选拔。系统对成功报名的人员，按综合评分从高到低自动筛选，确定招募对象。
（二）招募对象
1. 省内高校应届毕业生（其中外省生源毕业生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

2. 省外高校的广东生源应届毕业生；

3. 广东生源往届毕业回到生源地尚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已参加过“三支一扶”的不再参加本年度的招募工作）。
（三）招募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具有敬业奉献精神，遵纪守法，作风正派；
2. 具有大专及以上普通类全日制学历，学习成绩合格，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应届毕业生应具有学校出具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往届毕业生须有毕业证书）；
3. 身体健康。为统一体检项目、保证体检结果公平公正，“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体检参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通用标准》（体检项目及标准详见附件4）执行；
4. 往届大专、本科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5周岁（1990年5月10日后出生），往届研究生年龄不超过27周岁（1988年5月10日后出生）；

5. 符合招募岗位需求的其他条件（详见专题网站公布信息）。
四、招募流程
（一）网上报名
1. 报名时间：5月10日8:00至5月24日18:00

2. 报名方式：
（1）个人登陆专题网站注册，按系统要求并填报个人信息，上传近期免冠证件照和二代身份证扫描件。提交成功后直接在网上打印《广东省2015年“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报名登记表》（以下简称《报名登记表》）。
（2）每位学生只能选择一个岗位报名，同时须填报是否服从系统调剂到其他岗位。在网上报名截止时间内，审核机构资格审核前，学生可使用注册账号登陆专题网站查看每个岗位报名人数和自身排名，并调整和修改所填报岗位信息。
（3）网上填报信息和按要求提交的纸质资料，应真实、准确、完整并保持一致。凡网上信息和纸质材料不一致的，有弄虚作假的，将取消报名资格。
（二）资格审核
1. 审核内容：为确保量化测评的公正有效，各审核机构应严格把关，认真核对《报名登记表》信息与提交的相关纸质材料的真伪以及是否匹配，特别是量化测评标准表涉及到的八项内容。
2. 审核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学生提供齐全相关材料后，各审核机构即可开展资格审核工作。
3. 审核机构及方式：

（1）省内高校应届毕业生（含外省生源应届毕业生），应将《报名登记表》及其他所需材料报所在高校学生就业指导部门进行资格审核。各高校学生就业指导部门负责审核并在网上确认，然后将本院校所有报名学生名单汇总表（直接在网上生成并打印）加盖公章，并按要求将相关纸质材料一并报省“三支一扶”办（地址详见附件6）。
（2）省外高校的广东生源应届毕业生，应将《报名登记表》及其他所需材料报广东省人才服务局资格审核。省人才服务局负责审核并在网上确认，然后将此类学生名单汇总表（直接在网上生成并打印）加盖公章，并按要求将相关纸质材料一并报省“三支一扶”办。
（3）广东生源回到生源地尚未就业的往届高校毕业生，应将《报名登记表》及其他所需材料到所在地级以上市人社局资格审核。地级以上市人社局负责审核并在网上确认，然后将本地区此类学生名单汇总表（直接在网上生成并打印）加盖公章，并按要求将相关纸质材料一并报省“三支一扶”办（地址详见附件6）。
4. 2015年5月28日18:00前，各审核机构要完成资格审核工作，并将相关材料报省“三支一扶”办，逾期系统将会自动注销缺少纸质材料人员的报名资格。
5. 各高校就业指导部门、省人才服务局及各地级以上市人社局和报名学生，在网上填报和提交信息过程中遇到问题，可直接与专题网站工作人员（刘工程师）联系解决，电话：020-37607181、37605622。
（三）资格复核
1. 5月29日至5月31日，省“三支一扶”办将对各审核机构报送的报名材料进行复核，复核内容同样是核对《报名登记表》信息与相关纸质材料的真伪以及是否匹配。
2. 对资格复核合格的学生，6月1日，省“三支一扶”办将通过系统发给通知短信。6月3日18时前，收到通知短信的学生，应使用个人账号登陆专题网站，对自己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到所报岗位报到并参加2年时间志愿服务作出最终的确认。

3. 在规定时间确认参加的，系统将自动确认为今年“三支一扶”计划备选对象；确认不参加的或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确认的（以在网站反馈时间为准），系统将自动注销其报名资格。
（四）量化测评
系统将对确定的备选对象，按照测评自动进行评分和排名。若同一岗位出现综合得分相同者，按网上报名首次提交成功的时间先后确定排名顺序。
（五）确定招募对象
1. 6月4日，系统对各个岗位排第一位、且已提交符合要求的《体检表》（详见附件2）证明体检合格的备选对象，将直接确定为招募对象。对各个岗位排第一位、且未提交符合要求的《体检表》的学生，系统当天将发给体检通知短信，要求其在10天内（即6月14日18时前）按要求体检，按时向省“三支一扶”办提交符合要求的《体检表》证明体检合格的学生，将被确定为招募对象；逾期未将符合要求的《体检表》送达的，或体检结果不合格的，将被取消备选对象资格（体检项目及标准详见附件4）。

2. 6月15日，系统将对排名第一位但因体检原因被取消备选对象的岗位，自动递补排名第二位的为备选对象。递补的第二位如已提供符合要求的《体检表》证明身体合格的，系统将直接确定为招募对象。若未提供符合要求的《体检表》的，系统将发给体检通知短信，要求其在10天内（即6月25日18时前）按要求体检，按时向省“三支一扶”办提交符合要求的《体检表》证明身体合格的学生，将被确定为招募对象；逾期未将符合要求的《体检表》送达的，或体检结果不合格的，将被取消备选对象资格。
3. 6月15日，系统递补岗位排名第二位的备选对象后，将开始对无递补人员的空缺岗位进行人员调剂。办法是：系统将按空缺岗位的排序和要求，对本人同意调剂的、并已提交了符合要求的《体检表》身体合格的所有备选对象，重新进行量化测评，自动进行排名，排第一位的确定为该岗位的招募对象。
4. 6月26日，系统将对排名第二位但因体检原因被取消资格的，进行递补调剂。办法是：优先从报本岗位的、并有符合要求的《体检表》的人员中顺序递补；如本岗位没有递补人员，则系统将按空缺岗位的排序和要求，对本人同意调剂的、并已提交了符合要求的《体检表》身体合格的所有备选对象，重新进行量化测评，自动进行排名，排第一位的确定为该岗位的招募对象。
（六）公示
1400个招募对象名单将于 6月27日-7月1日在广东人社网、广东人才网和专题网上公示5天。经公示无异议的，确定为派遣对象，并由省“三支一扶”办采取手机短信和网上通报等方式通知本人。
公示期间有异议的，一经核实，取消其招募对象资格。空出的岗位，系统将继续在本人同意调剂的、并已提交了符合要求的《体检表》身体合格的所有备选对象中补选，补选名单将在专题网站上公布。
五、派遣培训
（一）7月6日前，省“三支一扶”办印发《广东省2015年“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派遣计划》，将参加今年“三支一扶”人员名单分配到服务地的县（市、区）人社局，并督促县（市、区）人社局及服务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落实“三支一扶”大学生的服务岗位和住宿场所等。
（二）7月13日前，“三支一扶”大学生凭身份证、毕业证到各有关地级以上市人社局报到。因故不能按时报到的，要提前主动登录专题网站报告情况，并书面报省“三支一扶”办，未主动报告或逾期不到的，将视为不诚信行为记录在案，并作为今后省内选人用人的一项参考内容。
（三）7月14日－15日，各有关地级以上市人社局根据《广东省“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岗前培训大纲》，结合本地实际，对参加“三支一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进行上岗前的集中培训。培训结束后，应及时安排“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到志愿岗位开展工作。确需变动志愿岗位的，需经“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本人书面同意，并报省“三支一扶”办批准。

五、什么是人事代理

  人事代理，是指政府人事部门批准或者授权的人才服务机构，受单位或者个人委托，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和法律程序，以契约形式实现人事人才服务的制度。人事代理属于人才交流服务范畴，其职能如下：为委托方管理人事档案，办理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申报，办理大中专毕业生见习期满的后的转正定级手续，调整档案工资，出具报考研究生、婚姻登记、办理独生子女手续、自费留学、出国等有关人事代理合同之日起，按照有关规定承认身份，申报职称，计算工龄，确定档案工资，办理流动手续。为委托方接转党团组织关系，建立流动人员党团组织，开展组织活动；为委托方代办事业、养老等社会保险业务等。

六、毕业生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参加就业时怎么办

1、毕业生由于身体原因，在毕业前经过学校健康检查，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凭学校医院证明，暂时回家休养。一年内经学校指定县级以上证明其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可以跟随下一届毕业生就业；一年后仍未治愈的，学校不再负责其就业工作，并将其档案、户口转至生源地的有关部门。

2、毕业生到工作单位报到或工作后，发生疾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按在职人员有关规定处理，学校不予负责。用人单位不得将其档案户口退回学校。

七、申请暂缓就业毕业生应注意的问题
1、办理暂缓就业的毕业生，在档案移交到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报关后，毕业生如果要解除暂缓就业，须由本人到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地址：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办理解除手续，领取报到证后，再凭报到证到户口所在地迁移户口。

2、暂缓就业的期限为两年（2016年7月1日---2018年6月30日），逾期不办理解除者，其档案由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转回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人事局）。报到证统一发放到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保管，学生应及时到校领取（东风路校区）。

3、申请了暂缓就业的学生毕业后不再享受在校生的任何待遇：在暂缓期限内，如果毕业生有违法违纪以及民事纠纷、劳动就飞、债权债务纠纷，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由毕业生自己承担；毕业生如被劳动教养或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将取消其暂缓就业资格，把其档案直接转回生源地就业主管部门。

4、暂缓期限内，如果毕业生需要办理与就业、升学无关的证明（如《失业证》、《未婚证》、《计划生育证》等），必须解除暂缓就业协议，并办理把档案户口转回生源地的有关手续，毕业生所需要的证明需回生源地办理；

5、暂缓就业期间不能计算工龄及办理职称评审；

6、暂缓就业的毕业生因错过应届毕业生就业最佳时期，将会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不仅可能会受到用人单位的歧视，还须与更多毕业生竞争而增加就业压力。

七、毕业生户口的作用

1、办理“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

2、办理结婚证、身份证遗失、计划生育证明、未婚证明、失业证明等。

八、签订劳动合同要注意哪些内容

一看“文本”：即看你签订的那份文本是否规范。一是政府文本，二是企业文本。如是企业文本，要看是否在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二看“期限”：即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试用期是否合法。劳动合同期限与自己的期限、发展等是否存在矛盾。

三看“工资”：即要看工资制度，如是计时工资还是岗位工资，有没有固定工资，浮动工资部分如何计算与掌握，是否年底有双薪，有些岗位是否提成工资制，提成是否在一个合理的比例等，还有就是天蝎是否合法、具体。

四看“社保”：即劳动合同文本是否注明企业为你参保。

五看“地点”：即劳动合同表明的工作地点是否明晰，自己能否接受，如出国、派驻外省、经常出差等。

六看“工作性质与条件”：企业有义务告知劳动者工作岗位具体情况，如是否存在职业病可能，是否存在危险等。

七看“解除合同条款”：企业只能依法解除，如另有规定，一要看是否合法合理，二要看自己能否接受。

八看“福利待遇”：比如带薪年休假，单位内部各种福利，如宿舍、伙食、交通补贴等。

九看“限制性条款”：比如培训，培训后的服务年限，保密等。

十看“附加刑条款”：在规范文本的空白处，双方均可提出一些规定补充上去，现在，往往是用人单位会提出一些”附加刑条款“，要注意是否合法合理。

此外，对是否劳务派遣，劳动合同是否各存一份等情况也要注意甄别。

常见的合同陷阱有哪些

1、口头合同——一些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就责、权、利达成口头约定，并不签订书面正式文本。一些求职心切、涉世未深的大学毕业生极易相信用人单位种种“许诺“。歧视，这种口头“合同”是最靠不住的，一有“风吹草动”，这些口头许诺就回化为泡影。

2、格式合同——用人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劳动部门制订的合同示范文本事先打印好聘用合同。从表面上看，这种合同似乎无可挑剔，可是具体条款却表达含糊，甚至有多种解释，一旦发生劳务纠纷，用人方总会按照“合同”为自己辩护，最终吃亏的还是应聘者。

3、单方合同——一些用人单位利用应聘者求职心切的心理，只约定应聘方有那些衣物，违反约定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毁约要交纳违约金等，而合同上关于应聘者的权利几乎一字不提。

4、生死合同——一些危险行业用人单位为逃避应该承担责任，常常在签订合同时，要求应聘方接受合同中的“生死协议”，即一旦发生意外，企业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签订这种合同，真的发生意外事故后，恐怕交涉起来会有更多的麻烦。

5、“两张皮”合同——有些用人单位摄于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往往与应聘者签订两份合同，一份合同用来应付劳动部门的检查，另一份合同才是真正履行合同，而这份合同，是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的。遇到这种情况，应聘者一定要当心，认真对比这两份合同的异同，防止陷入只有利于用人单位而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不平等合同陷阱。

九、下列情形，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⑴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⑵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公负伤并被确认上市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⑶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⑷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⑸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第二节：就业相关事宜

一、毕业生需要准备哪些就业推荐材料

⑴经学部签署意见并由学院审核盖章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推荐表》；

⑵个人自荐书或求职信；

⑶盖有教务处公章的学习成绩表；

⑷技能等级证书及其复印件；

⑸各类获奖证书及其复印件

⑹发表的文章、作品及其复印件等。
二、毕业生求职应防10大陷阱

第1， 高职骗局。某服装公司给某学校发来招聘通知，招聘营销助理若干名。于是不少毕业生前去报名，结果就是招业务员，工作室销售服装。还有一些单位在招聘时按照职位招聘，单毕业生报到后却安排到其他岗位，有时甚至安排干一些劳动强度极大地体力活。

第2， 招聘会骗局。此类招聘会不是参加的单位数量严重缩水，就是招聘单位“出工不出力”，甚至有的单位收了简历之后便从此消失。因此毕业生在参加招聘会时一定要注意，参加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面向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此类招聘会一般是免费的。

第3， 中介骗局。这类中介往往是当求职者交纳数目不菲的中介费后，他们就会列出一堆要么不要人、要么不招大学生的单位名单，甚至有的单位根本不存在。

第4， 培训费骗局。以录取作为诱饵骗取培训费。有的毕业生为争取能留在公司工作，起早贪黑的干了近一个月，结果被告知：你干得不错，但专业知识不足，公司需要对你进行培训，请先交300元培训费。当毕业生对此进行质疑时，公司却说，不交培训费可以走人，但此前工作一个月的薪水免谈。一般正规公司会向求职毕业生说明试用期，即使求职毕业生在试用期没有通过，也会得到相应报酬。治愈培训费，一般由公司担负。

第5， 电话骗局。一般而言，毕业生在收到用人单位的回应后，会主动进行联系。有些人正式利用毕业生的这一心理，假借联系工作传呼或发送短信给毕业生，让毕业生给一些收费很高的信息台回电话，以骗取高额电话费。

第6， 试用骗局。毕业生上岗后一般都会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试用期。有些单位利用这一条款，要么在这一期间少付工资，要么到期后蓄意辞退。

第7， 合同骗局。毕业生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仔细阅读各项条款，必要时咨询学校和老师的意见。

第8， 承诺骗局。有些单位为了招聘到优秀人才，有时会口头许诺一些工资、住房等方面的优厚待遇。当毕业生到岗后发现这些待遇根本不能兑现而照单为领导理论时，得到的答复往往是“谁承诺你找谁去，公司没有这样的规定”。因此毕业生一定要注意：口说无凭，合同为据，关键还是签好合同。

第9， 地点骗局。很多大企业在全国许多地方有分布，而参加招聘会的往往是总部的人力资源部门。因此，毕业生在应聘时容易产生错局，以为工作地点就在总部所在的大城市，结果上岗后被分到偏远地区。对此，毕业生在面谈时必须咨询清楚，必要时在合同上写明相关条款。

第10， 皮包公司骗局。如果接到一些自己并不熟知或者并未投放简历的公司的面试通知，应该事先向有关部门查询、合适该恭喜的真实情况，并上网搜索一下该公司的网站，确定其规模与用人需求，然后再去进行面试。

三、关于毕业生推荐表的有关说明

1、毕业生推荐表是学校为帮助毕业生就业，专门向用人单位出具的一份正式的推荐函。该表对毕业生和单位都很重要

2、一个毕业生只能持有一份原件，若须联系不同的单位，请用复印件，待完全确定了索取的单位，再将原件交就业单位。
四、不如实填写推荐表会有什么后果

  各学部和学院将严格审查毕业生填写的推荐表，发现不如实填写的，发回重填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如果签约或报到后，用人单位因发现毕业生弄虚作假而接触、撤回或撤销就业协议的，其后果由毕业生个人负责。

五、有哪些获取就业信息的途径

⑴通过政府就业工作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获取；

⑵通过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获取；

⑶通过社会各级人才市场获取；

⑷通过各种供需见面活动获取；

⑸通过各网站公布消息获取；

⑹通过新闻媒体获取；

⑺通过亲朋好友及社会关系网获取。

六、关于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的有关说明

1、 我院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必须统一使用学院发放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简称就业协议书）；

2、 学部要做好协议书发放和使用登记工作。为维护协议的严肃性，每个毕业生只能持有一份就业协议书，复印、自制就业协议书无效，姓名栏涂改无效；

3、 毕业生经双向选择有意向单位后，方可到学部申请领取就业协议书（详情请查看第二章：第二节三——2）；

4、 协议书必须填写清晰，单位名称必须与单位的公章一直，不要简写、误写或写别名；

5、 就业协议书在毕业生寄送给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签字盖章后即“要约”成立，毕业生给签字、用人单位签字盖章后即正式生效；经学院鉴证登记后列入毕业生就业方案；

6、 毕业生必须妥善保管好就业协议书。如有遗失，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学部主管毕业生就业的领导审核同意后，在学院就业在线网上刊登为期五天的遗失声明后，学院就业指导科方可补发就业协议书（详情请查看第二章：第二节三——4）；

7、 对于毕业生因违约等原因而谎称协议书丢失的，将按校规校纪给予处分；对学院声誉造成恶劣影响的，将给予严肃处理。

协议书鉴证条件

  协议书必须是单位、毕业生已签字盖章；毕业生先把协议书拿到学部鉴证登记，再到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鉴证。

七、就业协议书单位、毕业生双方已签字盖章，学校尚未鉴证，此时想违约，是否要承担违约责任

毕业生是签约主体一方，应有签约责任遗失。就业协议书经大内、毕业生签字盖章后方生效；如果违约，违约方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学校对就业协议书做鉴证，这是对学生的一种信任。此时，毕业生违约仍应征询原单位意见，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八、关于接收函的有关说明

可纳入就业派遣的有效接收证明（下称“接收函”）即有认识接受权的单位或企业同意录用并解决户口、档案等人事关系的证明。一般为以下几种形式：

1、 各地市（县、区）人事局、教育局签发的录用通知书（函）（在生源地级市落实就业单位除外）

2、 省直及中央驻粤单位主管部门签发的录用通知书（函）

3、 省外单位所在地人事部门签发的录用通知书（函）（外省学生在在生源地级市落实就业单位除外）

4、 公务员录用通知书


[image: image8.emf]图7  部分接收证明样本
九、毕业生到私营、个体、外企等非同优质企业就业应注意哪些问题

1、毕业生到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企事业单位就业，该盖单位的人事档案关系应当是挂靠在政府人事部门所在的人才服务机构。经挂靠的人才机构盖章统一接收该毕业生后，证明能够解决毕业生的户口档案关系的，学校才能为该毕业生办理就业有关手续；

2、毕业生与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企事业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时，建议先问清楚单位是否可以为毕业生解决人事档案关系，如果该单位不为毕业生解决人事档案关系，而毕业生仍愿意选择该单位就业，建议毕业生在与该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前，先采取倒一下机构咨询了解如何解决户口问题：

⑴咨询单位所在地的政府人事部门或正规人才市场了解接收条件（人事代理）；

⑵咨询生源地人事部门了解把户口和档案关系迁回生源后如何管理。

十、什么是空挂档案
如果毕业生没有就业单位，某些人才市场生成可以找个单位与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书，办理人事代理，这种行为叫“空挂档案”。凡是参加空挂档案的毕业生，其后来找到就业单位后，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都不会给予改派。毕业生一定要警惕，不要参与空挂档案，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十、应届毕业生在广州市办理人事代理的条件

（1） 非广州生源

前提条件：大学本科（能取得学历和学位证书），属国家统分生或委培生（须有用于四级证书）；部分紧缺专业大专生；大专学历同时具有高级技能证书。

1、接收单位需提供：广州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

2、学生需提供：

⑴已填写好并加盖接收单位公章的《人事代理手册》（手册由人才市场提供）；

⑵《大学生就业协议书》原件一式三份（加盖接收单位公章）；

⑶《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一份；

⑷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2） 广州生源

前提条件：应届毕业生，中专以上学历。

1、接收单位需提供：广州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

2、学生需提供：

⑴已填写好并加盖接收单位公章的《人事代理手册》（手册由人才市场提供）；

⑵《大学生就业协议书》原件一式三份（加盖接收单位公章）；

⑶《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一份；

⑷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特别提醒：请毕业生注意选择合法可靠地人才市场办理人事代理，切忌不可“空挂档案”。

十一、毕业生在就业时限到期时未落实单位（接受户口、档案）怎么办

毕业生在2016年5月30日前尚未落实就业单位或者有接收单位，单位不接收户口、档案，本人也不愿意到人才市场办理人事代理手续的可采取以下办法：

1、由个人向学校提出暂缓就业申请，并与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签订《高校毕业生暂缓就业协议书》，毕业生应履行协议书有关条款。（详情请查看第二章：第二节五——3）；

2、毕业生如果到了就业期限仍未落实单位且没有申请暂缓就业，其就业方案将默认为回生源地待就业。

十二、过了就业时限未接到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接收函时怎么办

毕业生在2016年5月30日前尚未接到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接收函时，暂不上报该生就业方案，学生可以先办理暂缓就业，待接收函批复时再上报就业方案，办理派遣手续。

十三、关于毕业生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有关规定

1、已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毕业生，须在5月30日前由本人通过大学生就业在线网站（http://www.gradjob.com.cn）进行申请登记（详见第一章四—4——（5））。

2、已考上并被录取硕士研究生的本科毕业生，学校按照“录取研究生”列入就业方案，对执意提出不再供读者，且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如果在学校上报给省教育厅前（6月10日前），提出就业派遣申请的，可以办理派遣手续，签发报到证；如果在学校上报给省教育厅就业方案后（6月10日后），提出就业派遣申请的，一律不予办理签发报到证手续并将其档案户口退回生源地。

关于自费留学毕业生的有关问题

1、符合国家规定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毕业生，必须在每年5月30日前由本人通过大学生就业在线网站（http://www.gradjob.com.cn）进行申请登记（详见第一章四—4——（5））。经批准后，学校不再将其列入就业方案及派发就业报到证，毕业时档案和户口转回其生源地；

2、申请自费留学不参加就业的毕业生，不能办理申请暂缓两年就业手续。办理了暂缓就业手续的毕业生，在暂缓就业期限内提出出国申请的，由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派遣手续，将其派遣回生源地，到生源地有关部门办理申请出国手续；

3、自费出国留学的毕业生如有需要可以考虑把档案及户口挂靠在广州市留学人才服务中心

十四、如何办理户口迁移证

1、 入学前户口没有迁到学校的毕业生办理程序

              




1、 入学前户口迁到学校的毕业生办理程序                                                
学校派遣日前                        学校派遣日后









2、 入学前户口迁到学校的毕业生办理迁移户口注意事项

1) 凡户口在校的毕业生，必须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毕业生凭“就业报到证”，到保卫科领取“户口迁移证”，认真核实后教到接收单位。不办理相关手续造成入户口难或无法入户的，责任由毕业生自负；

2) 凡户口在校的毕业生，如果就业单位有改变，凭新的“报到证”到保卫科更改“户口迁移证”，否则其户口出现问题，责任由毕业生自负；

3) 户口迁到单位集体户的，请填写单位集体户首页的地址；

4) 户口挂靠人才市场的，经人才市场同意后，填写人才市场的地址；

5) 户口挂靠到亲戚朋友家中的，必须经接收单位（或人才市场）和挂靠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两者同意后，方可填写亲戚朋友家的地址，可以不盖公章；

6) 学生在校的户口是临时户口，如果毕业时没有落实接收单位，必须办理暂缓就业手续或将户口迁回原籍。不办理暂缓就业又不讲户口迁回原籍者，如果公安局注销其户口，责任由毕业生自负；

7) 结业生在一年内仍不办户口迁移者，如果公安局注销其户口，责任也由毕业生自负。

3、 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需要哪些材料

1) 就业报到证

2) 毕业生

3) 户口迁移证

4) 党（团）关系介绍信

5) 毕业生个人档案（由校学生处学生档案室通过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邮寄）

4、 毕业生报到后找不到档案怎么办          
毕业生落实了工作单位后，学院一般按照规定投寄的时间内将档案通过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转递出去，用人单位也可以开具证明，派人到学院取。但毕业生本人不得自己携带。

毕业生报到后超过三个月的时间还找不到档案，可以通过广东省大学生就业在线和学院查找。（档案查询电话：82901320）

5、 毕业生到单位后，应办理哪些手续

毕业生到单位后，应办理如下手续：

  









第四章  附录

一、求职及业务流程图

1、 毕业生就业工作程序图




⑴择业前准备时间：毕业班上学期初

内容：了解国家及各地区当年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公务员招录情况、当年国家经济形势、就业形势、面试技巧、简历制作、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心理准备等。

渠道：参加学院、学部举办的各类就业指导讲座；参加就业促进会组织的“简历制作大赛”、“模拟招聘”等活动；咨询校、院老师、相关亲朋友有；参阅有关期刊、报纸、专业网站。

⑵获取需求信息时间：2015年10月—2016年6月

渠道：学院就业在线网站、学部就业网页、学部就业宣传栏；院系专业老师、校友、亲朋好友、介绍；学校、各省、市组织的各类型招聘会；各有关媒体、网站等。

⑶双向选择时间：2015年10月—2016年6月

渠道：省就业指导中心、学院、学部组织的校园招聘；各省、市组织的各类招聘活动；直接到用人单位应聘；公务员考试；网上应聘。

⑷签订就业协议时间：2015年10月—2016年6月

内容：经双方选择，确定就业意向，签订就业协议，学部鉴证登记，向学院提交单位所在地人事局“接收函”，学院上报就业方案。

⑸离校报到时间：2015年6月底—2016年7月上旬

内容：参加毕业典礼，办理离校手续，到用人单位报到上班。

⑹调整改派时间：截止到2017年6月

2、 毕业生就业工作主要业务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二、求职相关网站、报刊杂志、书籍（仅供参考）

1、就业网站

广东工业大学就业信息中心：http://job.gdut.edu.cn/

教育部：http://www.moe.edu.cn/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http://www.mohrss.gov.cn/

广东省劳动保障厅：http://www.gd.lss.gov.cn/

广东大学生就业在线：http://www.gradjob.com.cn/

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http://www.gzpi.gov.cn/gzbys/

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网：http://www.myjob.edu.cn/

中国教育在线就业频道：http://career.eol.cn/

南方人才网：http://www.job168.com/

中国大学生网：http://www.chinacampus.org/

中国高校就业联盟网：http://www.job9151.com/

中国企业人才网：http://www.job100.com/

中国招聘求职网：http://www.528.com.cn/

中国人力资源网：http://www.hr.com.cn/

中国人才热线：http://www.cjol.com/

广州日报求职广场：http://jobs.dayoo.com/

JOB人才网：http://www. Job88.com/

中华英才网：http://www.chinahr.com/

广州市人事信息网：http://www.gzpi.gov.cn/

前程无忧：http://www.51job.com

珠江人才热线：http://www.zhjrc.com/

深圳人才热线：http://www.0755job.com/

深圳人才网：http://www.szhr.com.cn

珠江三角洲人才大市场：http://www.veryok.net

人才市场报：http://www.china91.com

智联招聘网：http://www.zhaopin. com

人才置业网：http://www.rencaijob. com

搜狐求职频道： career.sohu. com

无忧考网：http://www.51test. com

每日广州人才网：http://guangzhou.rc365. com

2、就业报刊杂志

《广东毕业生就业指导报》

《中国大学生就业》

《就业时报》
《就业与保障》

《高校毕业生就业手册》（广东省高等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与就业促进会编撰，中山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训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就业协议书、主要接收城市人事局“接收函”及报到证样板

1、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用人单位联）样板

[image: image10.jpg]HEE SRR U AR

([ Il 08067341 AR R R
ARG
"R A ww p)
wle waan
2 T W [OWKAX (70 CRRRR OOF AFKRA OBA OEWE ORI
7| muew |2 we (Cme one oW Owr Ok
2 3. &% (OMA OS% DRE DRE 0N
e -
R e
Armi | -
w % [ e [CRn OMR Ome CRERR] Fastn wn
2 warn ¥ ] _owt owe OkR e
& | vanma ~ame )
Flamesn| | [ [ [ ] I wuns
s [
T O N L R T e D P T e
T

PAESRALIAMANANLURZFIANANR FALAZINTH AR AEANLH LFESEATS
A LWL AR TN T M ERH TR A SRR IR ARS.

ZAREAURE KFRRAKEREARRL TR SRR FATARBTERL, $5 RN SH)
LR ARNRAL,

BPLRABALASTER(SRSLIA AT AUTRTUTEE A SRR,

LYAMMLARAN £ AMACLIN__A. KNACLIMA__ KK,
2 ERRLARGRIARREASRPERSTER AR,
5 LARRASRARETMINAARS /A KEN(LIRAS ERARMALARAIART TR,

AMADERARTEDSARALAR,
A PAALARERRNENNSRNRLRR KRB ERARE KRR YREMCARND
BABUBFLRNETAREREN, $RELSLENARLTE, SR AHT LA NS,
EABLERTEREAE 10 A LRI LARY (L) FUFREERE,

FABU-XZ8,T LRI RERER B ATEER,
TRAEHLEATEE AN L AR KBNS

WA ZHORE)

TRERRARBIES | ARG ERER R A

LrYe @® | @® |5 &
® A n ® na L)

BESCH:

RODREOIROGE FRELERLRAERE)

en R, e pr

A om o ow B € A6

e

aE-3 B 8




2广州市接收函样板（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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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广州市生源接收函样板（原件）

[image: image12.jpg]L

Al M A TR R Bl

0

3, w
T : BT A gy OO [CUEAE
s e |apiEs G la B |ema ?g’“ i a
ERTRERES = lan [ xm G

24, AASRRPERAGRHRRAEHRKEAT, DEELUNEXWREERAE, EEERGE
EmEgas e

FEP e

Mo ke FHHIRRTEE LS
B~ 7.n: whys@ e, g en

BRI R, R PSEIIRE T
., BigEtk . AR, SRR,
FMWASRAA T RIEHER T

b4 510032
P hup/ /o,

{ 772’?@7. e
\ rmﬂm;m MHRIEHHRR S 24

=

§ §
AR A TR |
Al

)

(&3





4.深圳市接收函样板（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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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与单位签定协议书





毕业生和单位如实填写协议书内容，单位签章、毕业生签名





学部审核并在协议书书上签章








学院就业指导科审核并在协议书上签章





用人单位、毕业生、学院各保留一份





毕业生补发推荐表、协议书





解约、改签





遗失





损坏或填错





毕业生填写解除就业协议书登记表，并提供解约证明、新单位接收证明、原协议书等





毕业生填写发申请表，并退还原推荐表或就业协议书





空白协议书





签约后的协议书





是否改签





学部审核





学部审核，学部负责人签字





毕业生填写补发申请表





学部审核





学院审核





学院网上公示5个工作日





就业指导科补发





是





是 





毕业生交就业单位有效接收函到学部





学部认真审核学生录入信息，并通过广东省大学生就业在线上报





学院复审，是否通过





上报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审核是否通过





形成最终就业方案





否





否





毕业生提交申请





学部审核通过广东大学就业在线上报方案





不通过





学院就业指导科复审提交到省就业指导中心





下发暂缓就业协议书





签订暂缓就业协议书





毕业生保留一份，另外两份交学院和省就业指导中心保留





毕业生持暂缓就业协议书及单位有效的接收证明到省就业指导中心取消暂缓就业





省就业指导中心为毕业生打印报到证





毕业生凭打印报到证到户口所在地（学院或生源地）转户口





是否为中共党员





毕业生到学院输组织关系


转移等手续





办理完毕





凭：


◆报到证


◆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接收函


◆毕业证


◆就业协议书





本人户口所在地开出户口迁移证





带齐报到证、户口迁移证、毕业证到户口接收部门办理落户手续





毕业生凭报到证到保卫科开证明





毕业生填写保卫科发放


的《户口迁移表》





保卫科根据学院就业指导科的就业方案及毕业生填写的《户口迁移表》迁出毕业生的户口迁移证








凭证明和报到证到公安局开户口迁移证





学部在毕业生派遣日发放报到证的同时发放毕业生的户口迁移证





毕业生凭报到证、户口迁移证、毕业证到户口接收部门办理落户手续





持报到证向单位报到；





办理落户手续（由个人或者单位办理）；





关心查问档案：一般情况下，档案到单位后才能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有关劳动合同的知识请参阅《劳动合同》；





办理劳动手册，合同签订后，应让单位劳动人事部办理《劳动手册》，《劳动手册》是用于记录劳动、就业、流动、失业、培训以及领取失业保险金等情况，是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求职登记和应聘就职的证件。





获取需求信息到证向单位报到；





双向选择





择业前准备





签订就业协议





离校报到





调整改派





省就业中心审查





Yes





No





学部收集毕业生生源信息、毕业生资格审查





生成学院毕业生信息库





签约管理





学部制定建议就业方案并上报





就业办审核





Yes





No





下发就业方案给各学部





领取就业报到证





毕业生到单位报到





落实就业单位、


回生源地就业





暂缓就业





升学、出国、


其他





就业办审核





落实就业单位





用人单位资格审查





各类招聘活动、双向选择





毕业生档案交寄





就业指导


、


就业咨询





毕业生追踪调查





申请调整改派








就业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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